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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狩春男说，书店要平摆、秀出封面，才能成就畅销书。
在互联网时代，网上销售或宣传的每一本书，都是

可以秀出封面的，封面就显得更为重要。
封面最早的作用，其实只是保护内文，也就是包

装。最早的封面几乎没有什么装帧概念，但到了后来，
当图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封面也就成为营销的重
要手段了。

这与菲利普·勒科特关于包装的观点是一致的：“在
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包装或许是销售者影响购买者
的最后机会。它变成了一个‘五秒钟商业广告’。好的
包装能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相反，设计糟糕的包装
会令消费者头疼，因此使企业失去销售机会。”

责任编辑不一定要会自己设计封面，但一定要明白，封
面要表达的主题和意图是什么，主要元素和封面是什么。然
后把你需要表达的传达给美编（封面设计），由他来完成。

衡量封面设计好坏的标准，首先看是否准确表达了
你的主题和意图。关键元素是否容易看到，容易理解，
容易引人注目。书名是否突出，主次是否分明，还有，是
否美观——虽说封面传达的意念大部分仰赖文字，少部
分仰赖版面和图像，但如果封面做得太难看，还是会把
读者赶走的。

如果编辑自己也不知道封面要表达什么，那可就太
糟糕了！

腰封最早用于精装书籍，起到保护书皮封面、增加
装饰性的作用。最近几年大量用于平装书，其作用也主
要是配合营销或书籍推荐。

井狩春男把“如何制作吊人胃口的书腰”列为书的
营销要件之一。日本装帧大师祖父江慎则称：“美观不
是最重要的因素。如何以书腰来强烈注入不同的能量，
提升书籍的销量，才是更重要的事……”

必须明确一点：对于平装书来说，腰封的作用就是
做广告。

所有不以广告为目的的腰封都是“耍流氓”。
腰封要么不用，用了就不能含羞带怯。
尽管大声嚷嚷好了。
有些文字你不好意思放在封面上，放在腰封上就没事。
用最大的字体在腰封上印出你精心撰写的广告语，

“耸人”些也没关系；或者是多少名家推荐、获过多少奖、
轰动多少个国家、销量多少百万册之类文字。

腰封也别太窄，封面三分之一比较合适。基于“大
声嚷嚷”原则，腰封颜色与封面最好能有强烈对比。

腰封文字不宜太多，简洁至只有一行、像一句精妙
的广告语，应该是最好的。

内容简介确实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颇有一些编
辑，在编辑内文、书名、封面上都很下功夫，到了简介，就
随便对付一个。甚至有些书根本就没有内容简介。从
媒体立场和营销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基于营销（媒体报道和网店销售等）需要，一本书，
可能需要写好三个内容简介。

（1）一句话简介。
要像写广告语一样，写好这一句话简介。因为除书

名外，这一句话简介就是最重要的营销工具。如果你对
这句话满意，可以用最大号的字体，把它印在腰封上
——或者作为副书名印在封面上。

一句话简介对媒体制作新闻标题也是重要的参
考。但它更重要、最直接的用处，是在网络营销上。

通常说来，所有的畅销书都会在网络上进行连载。
而在连载时，标题区因为显示器很宽，书名长度不够，为
了版式的美观，通常会再加上一句话。与其让编辑费力
气加一句你未必满意的话，不如你提前替他制作好了，
让他直接用。

某些网店比如当当网，也会在书名后面加上说明，
如该书的重要卖点、某某推荐之类。这时你精心编撰的
一句话简介就派上用场了。

（2）140字简介。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140字简介是为了微博营销

而存在的。
微博已经成为重要的营销利器，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它，利用它。
不过说140字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你还需要在微博

里加上书名、作者等重要出版信息，还需要加上购书链
接（这很重要），所以大概写120个字就够了。

这个简介基本上也可适用于网络连载和网店销
售。注意看一下，网络读书频道和网上书店，是有专门
一小块放图书简介的。

（3）400字简介。
通常来说，如果媒体要做个书介、发个消息什么的，

400字也就差不多了。
你给的简介多一些，媒体编辑可以删，但如果太少，

想加上去就不太容易。
考虑到写作的方便，可以用上面说的140简介作为

这400字简介的第一段，然后再扩充到400来字好了。
也就是倒金字塔结构，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
特别要提醒一下，对于小说而言，只拿一个故事梗

概作简介是十分失败的。因为它很难突出卖点，同时也
很难为编辑。媒体和网店编辑都会摇头叹息的。

序与跋也是常会被编辑忽略的地方。但其实它很
重要。好的序与跋能感染读者，增加销量。同时，媒体
编辑也会从序和跋中寻找可供报道的观点和细节。

但在很多时候，编辑往往放任作者自己随便写上几
段，或是邀请名人写上一篇，名人之作也不好意思修改，
原文照料登。这其实是不够负责的。

序与跋都要围绕营销做文章，不要弄一些不着四六
的文字放上去。通常来说，我很怕一本书有很多、很长
的序，序作者可能是名人，却可能从跟该书作者的交情
一路谈起，洋洋洒洒数千言，根本触及不到实质性问题。

如果是序是名家之作，不方便修改的话，起码也要
分分块，起几个能吸引人的小标题。

实在不行，编辑自己动手写个编辑推荐吧。自己编
的书，自己熟悉，应该知道其闪光点、卖点在哪里。

但是务必要简短、动人。编辑推荐最好一页写完，
最多不要超过两页。可以让读者站着看完，然后感兴
趣，买书，才是上品。

相对于内容简介，作者简介是更容易被忽视的部
分。我猜测许多编辑是这样操作的：作者给了简介，看
也不看，直接糊上去。

有一本军事题材的书，作者简介是：某三线城市小
镇的中学校长——这个介绍，对于营销来讲，几乎是有
害无益的。如果换成某著名军事论坛版主（这也是他的
身份之一），是不是会觉得好许多？

还有某书简介，在全国多少家报刊上发表文章多少
篇（还要列上报刊名，包括三四线城市的报纸），被多少
家媒体转载……一看就是个此前没有出过书的雏儿，对
这书不能有什么期待。

作者简介，也需要编辑精心编撰。要与该书定位相
同，要显得有身份/有权威，别露怯。

为了让人容易记住，容易打动读者，最好形式新颖，
最好有趣，最好能有故事。

罗琳、霍金那样的传奇经历，是最适合印在勒口上
作简介了！

绝大多数读者会喜欢浅显易懂的文字。冗长、晦
涩、有许多注释和说明的文字，往往会让人望而生畏。

简洁、轻松、有趣、有故事，才容易读下去。
“多分行，用短句，少虚词”，是相当实用的法门。
欧化的长句子、一个自然段能占满一页，这种写法，

已经过时了。
编辑在约请作者写稿时，哪怕对方是大牌作者，也

要鼓起勇气对他说：“拜托，请写得简短些、有趣些。”
你可以告诉他井狩春男的观点：“浅显易懂的写法

比超艰涩难懂的写法要困难得多，这是需要才能和努力
的。”

如果你必须编辑一本内容艰深的书，而又不能做过
多改动，作内容提要是个比较讨巧的方法。给每一小节
都作一个提要，让读者在读不下去正文时，扫一眼提要，
就觉得自己已经读过书了。

见过一些书，一看便知在排版上下了很大功夫，很
有创意、很新鲜、很惊艳、很炫，但是很可惜，这种做法是
失败的。

因为它违背了排版第一律：易读性。
易读性（Readability），排版、字形用语，指大量文字

读来舒服，不易疲累，易读性的最高境界是“透明”，你根
本没有注意到你正在读字。

陈颖青认为，“编辑的基本功课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目标，就是把作者的思想意念完整、忠诚、清楚地传达出
去。500年来编辑排版技术的演变，设标题、分段落、重
字体、讲版型……都是朝向这个目标前进，让文字更容
易阅读，让作者的意念更容易传达，让沟通的电阻尽量
降到零。”而在美国、日本等出版大国，“版面易读性几乎
是排版的第一律，绝对不能违背的。”可惜的是，许多所
谓的版面设计，“最喜欢做的，就是把‘影响易读性的重
要因素’多挑几个来违背”。

陈颖青指出了影响易读性的几个重要因素，简要摘
抄如下：

（1）字体与字级。字体字（中宋、细宋为限）的易读
性最高。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10.5磅（即“老五号”）是
最常用的标准大小。给儿童和老年人看的书，通常可以
有更大的字体。

（2）行间、行长与对齐。行间要够宽，行长要对
齐。行长越行，行间就要越宽。内文最好设定齐头尾。

（3）内文字。别搞反白。别铺太深的色底。别压
在图片上。字间不要太松。别印成色字。

（4）版心。版面不能塞满字，一定要留天地左右
边。版心位置应全书统一。每一块版心，都应该与边界
维持适当距离。

（5）避头点和尾点。这二者都会阻断阅读的顺畅。
（6）用纸。别用会反光的纸。

宝洁公司有过这样一段营销“圣经”：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有最好的广告支持，但如

果消费者不能在售点买到它们，就无法完成销售！只有
消费者在终端售点见到产品，才有消费购买的可能。

这对于图书也是一样的。一本书，如果首印量充
足，各个渠道全能铺到，而且书店里有海报、做堆头、秀
平封，网店首页封推、默认搜索框热门推荐，甚至在机
场、高铁、超市、地铁、咖啡厅、电影院……等也都随处可
见，它的宣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汉森的《心灵鸡汤》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他把货铺到了常规渠道之外。

相反，我们倒是常常会遇到这种情景：在媒体上看
到某本书，觉得很感兴趣，但是上网店查，没有；书店里
也没有。那这营销就是无效的。

顺便说一下，在做营销推广时，应与编辑部门和发
行部门多加沟通，掌握出版节奏。要避免宣传滞后，书

已上市还悄无声息；也要避免宣传提前，宣传攻势已经
铺天盖地，书却还未出印厂，不知何时能铺到渠道。这
两种情况，对销售都是不利的。

许多图书营销的日常工作，就是维持媒体关系，好
多上自己的宣传稿。这个过程应该说不是太愉快的，需
要低姿态，有时甚至需要苦苦哀求人家多上个稿、给大
点版面。

可不可以不这么苦逼？
当然可以。
改变一下思路，把“求媒体发稿”变为“让媒体主动

来找”。
上赶着不是买卖，与其求人，不如让人求己。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动动脑子。最关键的地方，

是把某一书出版的消息做成社会化新闻，做成媒体和受
众关注的热点。

这样不仅容易上稿，而且宣传效果也会比求人发稿
要好得多。

相对来说，出版行业的营销思维和营销方法还是比
较落后的。从事营销的编辑不妨多琢磨下其他行业的
营销手法，必有益处。

5营销细节
封面，影响购买者的最后机会

美丽的设计不代表有力量，而有力量的设
计不代表会很丑。

@李家俊少：我处在一个尴尬的职位上，说不清
营销编辑还是策划编辑，干脆商业化一点，把自己定
位成营销策划，全权负责一本书的从次品到半成品到
成品的漫长过程。不过更多的工作是偏于市场推广
的，这应该是营销编辑的重心。一本书就是一顿饭，
策划编辑要把它做的香喷喷，而营销编辑要把它推广
出去，否则酒香也怕巷子深。

@朱诗悦：更重要的是营销思路。如何打造一个
良好有利的销售环境，需要制定全面的、可行的、有效
的营销方案。方案的制定者需要懂读者、懂市场、更
要懂销售，而不简单的是宣传。当一本书火了以后，
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选题好、稿子好，营销部的成绩则
很难界定。

@岛石：营销编辑在出版的地位很尴尬。1997年
我一个同事离开单位，我仙人指路一招，叫他专营出
版营销策划，那时出版界还没开眼。2002年，他小有
名气，公司人不多，年利润却有300多万元。后来却
因为官司缠身，渐渐退出了此行业。原因就是，一本
书火了，他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和他有直接关系，合作
者随时可以甩掉他。

@我是李格：策划编辑从头到尾都要跟，但封面
文案宣传语、宣传语什么的要领导过，提成全部根据
销量来，算考核机制吗？其实很多编辑做的是营销的
事儿，但有实无名。

@编辑段洁：营销编辑当然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公司的重点书在选题确立开始营销编辑就应该参与
进来，全程了解策划过程，便于各个层面角度撰写富
有特色的推介文章，还有就是吃透宣传对象才能做到
有效利用媒体资源，确保有的放矢不放空炮，在整个
销售过程中理想状态的营销推进应该是配合发行铺
货在相应城市的主流媒体做推广。

@全媒体出版-苏旭东：营销编辑应该是全能的
一个职位：对内有超强的协调能力，对外有外交手
段。能写得了东西，出得了创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个发布和传播。同时还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学习新
方法，是走在信息前沿的一个特战队员，有超强的信
息敏感度，主动传播分享精神，不是跟随，而要走在前
面。

@蕃茄姑：某前东家是这样做营销的：啪！把一
本书摔到营销脸上：去搞活动！去发书评！去做焦点
图推荐！

@不丁尔尔:成也营销，败也营销。

@于小鱼-PISCES：基本来讲营销编辑是应该全
程跟踪的，因为市场这块要比策划编辑了解得多。真
的等出书了再丢给营销，就晚了。或者说，这么做是
很不负责任的。其实现在大多都是图书编辑自己搞
定了，因为没有人会比编辑更了解自己的书了。总
之，我认为，其实不该分得那么清楚，出版界是需要全
能型人才的。

@朱利伟2010：我们专业书多，需要推的市场书
少，出书又慢，再加上营销工作本就不容易出效果，所
以营销在整个社看来有点低人一等。各个环节都会
参与，但主要取决于编辑。

@安然的蓝：不能太夸大营销的作用，营销编辑
或营销工作不应承担那么大的压力。就具体图书来
讲，主要的营销工作要由策划编辑考虑，而营销编辑
则主要是考虑整体的营销，或者对产品线，或者对出
版社整体品牌。

●微博热议

6营销细节
腰封，就是要“大声嚷嚷”

对于平装书来说，腰封的作用就是做广
告。所有不以广告为目的的腰封都是耍流氓。

7营销细节
内容简介，你可能需要写三个

从媒体立场和营销角度来看，没有简介简
直是不可原谅的。

8营销细节
序与跋，都要简短动人

序与跋都要围绕营销做文章，不要过于游
离主题。

9营销细节
作者简介，也要突出营销

作者简介要与该书定位相同，最好能突出
权威性，最好能新颖、有趣、有故事。

10营销细节
简短些、有趣些，拜托！

浅显易懂的写法比超艰涩难懂的写法要困
难得多，这是需要才能和努力的。

11营销细节
易读性，不能违背的排版第一律

许多所谓的版面设计，最喜欢做的，就是把
“影响易读性的重要因素”多挑几个来违背。

12营销细节
铺货是最好的营销

只有消费者在终端售点见到产品，才有消
费购买的可能。

13营销细节
不必去“求”媒体发稿

改变一下思路，把“求媒体发稿”变为“让媒
体主动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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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就在我们身边，出生在平凡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母便为他设定好人生：努力学习，一所优秀的大
学，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娶妻生子，终老一生。但他却选择了与父母意志完全相反的道路，也由此开启了一
段不一样的成长。少年时期，他因为逃课被骂，因为喝酒被打，整日游荡在桌球厅和网吧，是众人眼中的不良
少年。在所有人失望的眼神里，他的未来只有迷茫……

但当他变成SKY时，因为电竞成为万人偶像，因为世界冠军成就一段传奇追梦之旅。在游戏的世界里，他
实现了儿时的“大侠梦”，因为SKY出现，全世界电竞粉丝开始为之疯狂……

从不良少年到万人偶像，故事就在《当李晓峰成为SKY》。李晓峰成为SKY，成为了与韩寒、丁俊晖、朗朗、
江腾一等并称的中国80后的代表人物。他成功跳出了传统社会所认知的成功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不可
能”的故事，由SKY创造。也许扉页上所宣扬的“游戏万岁”有些非主流，但这段艰辛又传奇的故事的确值得一
读：一个并不为大众所了解的行业里，一群特殊的人，一片苦苦支撑的梦想。这梦想和你我的一样热血，一样
青春。李晓峰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旗帜，成为了夺得世界冠军的民族英雄。这些故事冲击着我们已经固化的
单一价值观。同时，作者身为80后，书中有着太多80后孩子的成长故事，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也许就在
故事里。分享别人的成长故事，品味到的是自己的那份甘与苦。 （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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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开启追梦之旅


